
 

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

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

意见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15年修

订）》以及《公司章程》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 等有关规定，作

为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

独立董事，在了解相关情况的基础上，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，对

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拟审议的《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

备的议案》《关于公司子公司参与设立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

进行了预先审阅。经过审慎考虑，基于独立判断，我们发表事前

认可意见如下： 

1、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和公

司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，真实公允地反映了公司 2018 年 9月 30

日的财务状况及 2018年 1-9月经营成果，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，

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、可靠、准确的会计信息，不存在

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2、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广州越秀金控”）拟作为有限合伙人（LP）出资人民币 1.5

亿元，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越秀产业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

（以下简称“越秀产业基金”）作为普通合伙人（GP）出资人民币

基金总规模的 5%（基金目标规模 10亿元，越秀产业基金出资人

民币 5,000万元），参与广州智造升级产业投资基金（暂定，最

终以工商核准名称为准）的设立，系为优化公司整体资本资源配

置、分散配置风险。 

 本次交易遵循了公平、公正及市场化的原则，不存在损害

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公司控股股东广州越秀集团有限公司拟出资 1.5 亿元与广

州越秀金控、越秀产业基金共同参与出资设立广州智造升级产业

投资基金，本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，董事会对上述事项进行审议

时，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。 

3、我们同意将前述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

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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